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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本程序書旨在說明客戶抱怨與申訴處理之工作項目、作業流程、執行方法與管理重點。 
 
2. 適用範圍 
 
本程序書適用於本公司管理系統驗證服務抱怨與申訴處理之各項工作。 
 
3. 相關規章 
 
MSC-QMM-100 管理系統驗證管理手冊 
以上文件均以最新版次為準 

 
4. 定義 
 
申訴：申請驗證之組織或已通過驗證之組織，對於本公司對其所希望之驗證資格之不利決

定有意見時，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訴。 
 
抱怨：申請驗證之組織、利害相關團體或任意第三人，如對本公司一般行政作業、驗證作

業程序或行政人員、驗證稽核員之言行等驗證相關事宜或對已通過驗證之組織的相關行為

有意見時，得向本公司提出抱怨。 
 
本程序書所使用之其他名詞，一律以最新版 ISO/IEC 17021-1，ISO 19011 與 ISO/IEC 
17000 中之定義為標準定義。 
 
5. 權限 
 
品質管理委員會負責督導客戶抱怨與申訴處理作業。 
 
行政服務部負責客戶抱怨與申訴之登記、編號、分類、分發、管制與追蹤。 
 
6. 程序  
 
6.1  抱怨 
 
6.1.1 抱怨受理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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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人員接到申請者反應案件後，應記載於「矯正預防措施單」其內容應包含日期、申

請者名稱、聯絡人、反應內容、處理方式、填表人。送行政部登記與編號。在可能時，

TUV NORD 應通知抱怨者受理抱怨。 
 
6.1.2  確認 
 
TUV NORD收到抱怨時，應負責蒐集及查證所有必要的資訊，以確認抱怨是否與其負責

的驗證活動有關；如經確認有關，應予以處理。如果抱怨與已驗證客戶有關，抱怨之調查

應考慮已驗證管理系統的有效性。 
 
6.1.3  調查 
 
對已驗證客戶之任何有效的抱怨，TUV NORD亦應在適當時間內對已驗證客戶予以詢問。 
 
6.1.4  原因分析 
 
行政部主管應對呈送之「矯正措施單」所描述之反應內容，分析判定責任歸屬。將「客戶

抱怨處理單」轉發至相關責任部門先前未涉及抱怨主題之人員進行原因分析。 
 
6.1.5  矯正措施與回覆客戶 
 
應由相關責任部門先前未涉及抱怨主題之人員予以處理，應針對原因，規劃、審查並核准 
、執行有效之改正與矯正措施，並將執行結果回報行政部，同時並應由行政部或相關責任

部門先前未涉及抱怨主題之人員提供抱怨者抱怨處理之進度報告與結果。在可能時，TUV 
NORD應將抱怨處理過程之結束，正式通知抱怨者。 
 
若相關責任部門無法解決客戶抱怨，必須在「矯正措施單」上註明原因，加上意見，轉

呈總經理。 
 
6.1.6  TUV NORD應與客戶及抱怨者共同決定，是否將抱怨主題及其決議予以公開，以及

公開之程度。 
 
6.1.7  成效確認 
 
行政部負責跟催與記錄客戶抱怨矯正措施之實際完成日期及改善效果，若確認已改善，則

將「矯正措施單」結案，送交管理代表審查。「矯正措施單」及相關資料必須提交管理審

查會議討論。 
 
 



 

抱怨與申訴處理作業程序 
編號 
版次 
生效 
頁次 

:  MSC-QMP-915 
:  第 1.0 版 
:  2022-04-01 
:  第 3 頁 共 3 頁 

 
 

 

6.2 申訴作業 
 
1) 任何單位或團體，針對本公司對其所欲之認證地位的不利決定有意見時，或其最初抱

怨無法獲得解決時，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訴。 
 
2) 申訴應以書面的方式提出，TUV NORD 應通知申訴者受理申訴，所有申訴將交與品

質管理委員會審議。品質管理委員會審議申訴時，應確保從事處理申訴過程之人員，

不同於執行稽核與作驗證決定的人員。 
 
3) 品質管理委員會應於30個工作天完成審議，並應提供申訴者申訴處理之進度報告與

結果。TUV NORD應將申訴處理過程之結束，正式通知申訴者。 
 
4) 所有關於申訴的紀錄，都由品質管理委員會歸檔並且保留三年。 

 
5) 申訴的分析及相關資料必須提交管理審查會議討論。 
 
 
7. 附件        
           
7.1 矯正措施單 


